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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檢 討 ： 處 理 方 案  

目 的  

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（ 薪 常 會 ） 和 紀 律 人 員 薪 俸 及

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（ 紀 常 會 ） 分 別 為 公 務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進 行 了

檢 討 。 委 員 會 曾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討 論 當 局 跟 進 工

作 的 進 度 報 告 。 本 文 件 概 述 政 府 建 議 的 處 理 方 案 。  

背 景  

2 .  薪 常 會 和 紀 常 會 檢 討 公 務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後 ， 提 出 了 多 項 建

議 ；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已 就 這 些 建 議 徵 詢 了 中 央 評 議 會 職 方 和 部 門 管 方 的

意 見 ， 諮 詢 期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屆 滿 。 我 們 其 後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了 進 度

報 告 ， 扼 述 當 局 在 諮 詢 期 內 從 部 門 管 方 和 職 方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當

局 的 初 步 看 法 。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了 該 進

度 報 告 。  

3 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考 慮 諮 詢 期 內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後 ， 擬 定 了 具 體 的 建 議

處 理 方 案 ， 並 進 一 步 徵 詢 部 門 管 方 和 職 方 代 表 對 建 議 處 理 方 案 的 意

見 ， 諮 詢 期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初 結 束 。  

宏 觀 考 慮 因 素  

4 .  在 制 定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建 議 處 理 方 案 ， 以 徵 詢 部 門 管 方 及 員 工 代

表 的 意 見 時 ， 我 們 已 顧 及 以 下 的 宏 觀 考 慮 因 素 ：  

( a )  現 行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制 度 的 管 理 有 改 善 的 空 間 ， 以 確 保 津 貼 必

須 有 合 理 依 據 才 會 發 放 ； 及  

( b )  根 據 現 有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制 度 ，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是 薪 酬 以 外 的 額

外 報 酬 ， 作 為 員 工 執 行 額 外 職 務 的 補 償 。 薪 常 會 和 紀 常 會 在

一 九 九 九 年 進 行 的 檢 討 ， 均 以 此 作 為 基 礎 。 其 後 ， 當 局 在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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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展 開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和 制 度 的 全 面 檢 討 ， 由

於 該 檢 討 尚 在 進 行 中 ， 對 於 薪 酬 制 度 將 會 有 何 改 動 ， 而 現 行

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制 度 又 會 否 受 到 影 響 ， 目 前 尚 言 之 過 早 。 負

責 檢 討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和 制 度 的 專 責 小 組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九 月

二 十 日 發 表 了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最 後 報 告 ，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是 在 中

期 階 段 ， 政 府 應 訂 定 目 標 ， 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納 入 底 薪 內 ， 以

邁 向 推 行 “ 淨 工 資 ” 政 策 的 長 遠 目 標 。 這 項 及 其 他 於 第 一 階

段 研 究 最 後 報 告 內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均 有 待 當 局 審 慎 考 慮 。  

5 .  鑑 於 上 述 考 慮 因 素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現 階 段 應 集 中 改 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

制 度 的 管 理 效 率 ， 並 大 致 上 維 持 這 個 制 度 的 現 有 架 構 不 變 。 待 我 們 稍

後 知 悉 整 個 公 務 員 薪 酬 制 度 的 改 變 後 ， 才 考 慮 應 否 對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制

度 作 出 任 何 基 本 改 變 。  

6 .  此 外 ， 我 們 亦 考 慮 到 文 職 人 員 和 紀 律 部 隊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管 理

方 針 ， 應 該 大 致 上 保 持 一 致 。 現 時 ， 這 兩 類 人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制 度

有 多 個 共 通 點 ， 例 如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作 用 、 規 管 發 放 原 則 等 方

面 。 我 們 理 解 紀 律 部 隊 或 存 在 一 些 特 殊 情 況 ， 致 紀 律 部 隊 的 工 作 相 關

津 貼 或 須 作 特 別 處 理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兩 者 的 工 作 相

關 津 貼 應 該 大 致 上 採 取 同 樣 的 做 法 。  

就 檢 討 建 議 擬 定 的 處 理 方 案  

7 .  我 們 在 考 慮 過 職 方 、 部 門 管 方 和 本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上 文 第 4
至 6 段 載 述 的 因 素 後 ， 我 們 就 兩 個 諮 詢 組 織 的 檢 討 建 議 所 擬 定 並 剛 完

成 諮 詢 的 處 理 方 案 ， 載 於 下 文 第 8 至 1 9 段 。  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發 放 原 則  

8 .  薪 常 會 對 三 個 現 行 發 放 原 則 提 出 了 修 訂 建 議 ， 並 確 認 其 他 的 發 放

原 則 。 薪 常 會 建 議 的 修 訂 包 括 ： 收 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申 領 津 貼 截 分

點 ； 刪 除 「 有 關 職 務 須 佔 用 一 位 職 員 相 當 多 時 間 」 的 原 則 ； 以 及 澄 清

有 關 「 固 有 職 務 」 的 原 則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紀 常 會 則 認 為 所 有 規 管 紀 律 部

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現 有 發 放 原 則 仍 然 適 用 。  

( a )  收 緊 申 領 津 貼 的 截 分 點  

9 .  薪 常 會 建 議 ， 文 職 職 系 申 領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現 有 資 格 截 分 點 （ 總

薪 級 表 第 3 3 點 ， 即 薪 金 4 6 , 81 0 元 ） ， 應 與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看 齊 （ 即 所

屬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不 超 過 總 薪 級 表 第 25 點 （ 32 ,4 15 元 ） ， 而 起 薪 點 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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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超 過 總 薪 級 表 第 1 9 點 （ 2 4 , 495 元 ） ） 。 職 方 對 此 建 議 表 示 關 注 ，

部 門 管 方 也 提 出 不 同 意 見 。 由 於 我 們 現 正 進 行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和 制 度

的 全 面 檢 討 ， 而 該 檢 討 所 考 慮 的 事 項 可 能 會 影 響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申 領

資 格 截 分 點 應 否 收 緊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不 宜 在 此 階 段 就 薪 常 會 的 這 個

建 議 倉 卒 作 出 決 定 。 故 此 我 們 打 算 暫 不 跟 進 薪 常 會 這 項 建 議 ， 留 待 進

行 全 面 的 薪 酬 政 策 及 制 度 檢 討 時 再 行 研 究 。  

( b )  刪 除 「 有 關 職 務 須 佔 用 一 位 職 員 相 當 多 時 間 」 的 原 則  

1 0 . 薪 常 會 建 議 刪 去 「 除 非 額 外 或 特 殊 職 務 佔 用 一 位 職 員 相 當 多 時

間 ， 否 則 不 應 獲 發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」 的 原 則 ， 因 為 各 個 部 門 在 引 用 這 個

原 則 時 很 難 保 持 一 致 ， 而 且 薪 常 會 認 為 有 需 要 讓 部 門 更 靈 活 地 利 用 工

作 相 關 津 貼 ， 去 鼓 勵 員 工 提 高 辦 事 速 度 和 效 率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認 為 在 考

慮 應 否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時 ， 執 行 有 關 職 務 的 次 數 或 所 需 時 間 ， 仍 然

是 應 予 考 慮 的 因 素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年 初 的 諮 詢 期 內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， 如 果

刪 除 這 項 原 則 ， 部 門 可 能 難 以 確 定 究 竟 某 一 項 簡 單 的 非 經 常 性 額 外 職

務 應 否 獲 發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， 並 可 能 因 此 引 起 爭 議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我 們 認

為 不 應 刪 除 現 有 原 則 ， 而 應 將 之 修 訂 。 此 發 放 原 則 應 重 工 作 的 需 要着

和 運 作 效 率 ， 但 同 時 亦 顧 及 執 行 有 關 額 外 職 務 的 時 間 和 次 數 。 修 訂 的

原 則 如 下 ：  

“ 除 非 管 理 層 因 應 工 作 的 需 要 和 運 作 效 率 ， 而 需 要 員 工 執 行 該 額

外 或 特 殊 職 務 ， 並 認 為 時 間 和 次 數 均 屬 恰 當 ， 否 則 不 應 發 放 工 作

相 關 津 貼 。 ”  

1 1 .  修 訂 後 的 原 則 確 認 不 同 部 門 面 對 不 同 的 情 況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容 許 部

門 管 方 適 度 的 靈 活 性 ， 去 決 定 某 項 職 務 應 否 獲 發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。 由 於

現 時 此 原 則 亦 適 用 於 紀 律 部 隊 ， 我 們 認 為 紀 律 部 隊 的 有 關 原 則 亦 應 作

出 上 述 的 修 訂 ， 以 保 持 雙 方 的 做 法 一 致 。  

( c )  澄 清 「 固 有 職 務 」 的 原 則  

1 2 .  薪 常 會 建 議 ， 「 固 有 職 務 」 的 原 則 應 清 楚 界 定 為 ： 「 公 務 員 在 執

行 部 門 的 固 有 職 務 時 是 不 應 獲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由 部

門 直 接 聘 用 的 公 務 員 在 執 行 部 門 的 固 有 職 務 時 不 得 領 取 工 作 相 關 津

貼 ， 除 非 有 關 職 系 的 薪 級 結 構 未 能 足 以 反 映 該 等 固 有 職 務 。 」  

1 3 .  職 方 和 部 門 管 方 均 對 這 項 建 議 表 示 關 注 。 根 據 諮 詢 期 內 收 集 到 的

意 見 ， 我 們 預 期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會 產 生 下 列 情 況 - 



- 4 - 

 

( a )  「 部 門 的 固 有 職 務 」 一 詞 的 涵 意 欠 清 晰 。 如 果 我 們 按 字 面 詮

釋 ， 部 門 內 的 所 有 職 務 均 可 視 為 部 門 的 固 有 職 務 ， 故 此 ， 目

前 發 放 給 部 門 職 系 人 員 和 共 通 職 系 人 員 的 所 有 工 作 相 關 津 貼

都 得 停 止 發 放 ；  

( b )  雖 然 由 部 門 直 接 聘 請 的 共 通 職 系 人 員 均 應 清 楚 知 悉 他 們 的 職

務 和 工 作 環 境 ， 但 實 際 上 ， 不 同 部 門 內 的 共 通 職 系 仍 劃 一 採

用 相 同 的 薪 級 表 ， 而 這 些 薪 級 表 未 必 計 及 各 個 部 門 的 特 定 職

務 ， 但 有 關 部 門 卻 不 能 自 行 更 改 其 轄 下 共 通 職 系 人 員 的 薪 級

表 ；  

( c )  如 我 們 接 納 這 個 建 議 原 則 ， 有 關 的 共 通 職 系 或 會 要 求 當 局 即

時 檢 討 其 薪 級 表 。 由 於 我 們 現 正 全 面 檢 討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政 策

及 制 度 ， 我 們 認 為 目 前 不 宜 對 個 別 職 系 的 薪 級 表 展 開 檢 討 ；  

( d )  建 議 的 安 排 可 能 會 令 部 門 的 人 手 調 配 出 現 困 難 。 某 些 共 通 職

系 的 人 員 可 能 會 因 為 某 些 職 位 需 要 擔 當 的 職 務 ， 較 同 職 系 或

職 級 一 般 職 位 擔 當 較 大 的 責 任 或 較 高 要 求 的 職 務 ， 而 不 願 出

任 這 些 職 位 。  

1 4 .  總 括 上 述 各 點 ， 我 們 認 為 應 清 楚 界 定 現 行 原 則 提 到 的 「 固 有 職

務 」 ， 是 指 考 慮 到 有 關 部 門 的 工 作 性 質 後 ，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理 應 擔 當

的 職 務 。 修 訂 原 則 應 為 －  

“ 除 非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薪 級 結 構 令 致 其 薪 級 表 未 能 反 映 全 部 固

有 職 務 ， 否 則 不 應 為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固 有 職 務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

貼 。 ”  

我 們 亦 強 調 ，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固 有 職 務 ， 須 視 乎 發 展 情 況 （ 如 科 技

的 發 展 和 部 門 服 務 的 改 進 ） 而 隨 時 代 改 變 。  

1 5 .  現 時 ， 有 關 「 固 有 職 務 」 的 原 則 同 樣 適 用 於 紀 律 部 隊 。 為 保 持 雙

方 的 做 法 大 致 一 致 ， 我 們 認 為 修 訂 後 的 原 則 應 同 樣 適 用 於 紀 律 部 隊 。

由 於 紀 律 部 隊 的 人 員 全 屬 部 門 職 系 ， 對 他 們 來 說 ， 「 固 有 職 務 」 一 詞

素 來 是 指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固 有 職 務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對 「 固 有 職

務 」 一 詞 作 出 的 澄 清 不 會 對 紀 律 部 隊 有 任 何 實 質 的 影 響 。  

1 6 .  經 修 訂 的 文 職 職 系 和 紀 律 部 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發 放 原 則 載 於 附 件

A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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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分 類 、 津 貼 額 的 釐 定 機 制 、 暫 緩 批 核 期 與 日 後 的 檢 討

機 制  

1 7 .  就 文 職 職 系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， 薪 常 會 建 議 精 簡 現 行 分 類 ； 修 訂 釐

定 和 調 整 津 貼 額 的 機 制 ； 實 施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暫 緩 批 核 期 ， 以 便 部 門 全

面 檢 討 各 項 津 貼 （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和 颱 風 ／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當 值 津 貼 除

外 ） ； 以 及 設 立 新 的 檢 討 和 監 察 機 制 。 這 些 建 議 旨 在 改 善 並 精 簡 文 職

人 員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管 理 。  

1 8 . 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基 本 上 針 對 一 些 執 行 上 的 細 節 ， 我 們 大 致 上 贊 同 這

些 建 議 。 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重 新 分 類 的 建 議 ， 不 會 直 接 導 致 現 有 的 津 貼

被 取 消 （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現 行 分 類 和 建 議 分 類 載 於 附 件 B） 。 重 新 分

類 後 ， 由 於 額 外 職 務 的 複 雜 程 度 不 一 ， 同 一 類 的 津 貼 中 仍 會 有 不 同 的

津 貼 額 。 我 們 亦 同 意 現 行 的 檢 討 機 制 可 以 進 一 步 改 善 。 具 體 來 說 ， 我

們 支 持 設 立 新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部 門 定 期 檢 討 所 有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， 一 旦 沒

有 充 分 理 據 ， 津 貼 便 會 即 時 停 止 發 放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應 接 納 薪 常 會

的 建 議 。  

1 9 .  紀 常 會 已 檢 討 紀 律 部 隊 的 個 別 津 貼 ， 並 認 為 這 些 津 貼 可 予 保 留 。

因 此 ， 我 們 毋 須 依 照 為 文 職 職 系 所 作 的 安 排 ， 為 紀 律 部 隊 的 工 作 相 關

津 貼 實 施 暫 緩 批 核 期 。 至 於 日 後 的 檢 討 和 監 察 機 制 ， 紀 常 會 認 為 設 立

一 個 中 央 監 察 機 制 可 加 強 管 理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可 考 慮 採 用 類 似

薪 常 會 就 文 職 職 系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提 出 的 建 議 做 法 。 我 們 會 與 紀 律 部

隊 的 部 門 管 方 商 討 此 事 。  

最 近 的 諮 詢 期 內 所 得 意 見  

2 0 .  職 方 代 表 和 部 門 管 方 大 體 上 贊 成 我 們 上 述 的 處 理 方 案 。 具 體 來

說 ， 他 們 同 意 在 進 行 全 面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政 策 和 制 度 檢 討 期 間 ， 當 局 應

在 現 階 段 集 中 改 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制 度 的 管 理 效 率 ， 並 大 致 上 維 持 這 個

制 度 的 現 有 架 構 不 變 。 職 方 代 表 認 為 如 有 關 職 務 並 未 在 有 關 職 系 或 職

級 的 薪 級 表 中 反 映 ， 執 行 該 等 職 務 的 員 工 應 繼 續 獲 發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。

他 們 亦 強 調 在 暫 緩 批 核 期 間 必 須 充 分 諮 詢 員 工 。  

下 一 步 工 作 ： 暫 緩 批 核 期  

2 1 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考 慮 議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會 就 薪 常 會 和 紀 常 會 的 檢 討

建 議 作 出 最 後 決 定 。 我 們 打 算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開 始 實 施 六 個 月 的 暫 緩 批

核 期 ， 以 便 盡 早 展 開 個 別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檢 討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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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實 施 暫 緩 批 核 期 的 目 的 ， 是 為 了 方 便 部 門 管 方 檢 討 文 職 職 系 的 各

項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（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和 颱 風 ／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當 值 津 貼 除

外 ） ， 以 確 保 只 有 在 理 據 充 分 的 情 況 下 才 會 發 放 津 貼 。 在 暫 緩 批 核 期

間 ， 部 門 必 須 在 考 慮 修 訂 後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發 放 原 則 和 其 他 有 關 情 況

後 ， 檢 討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津 貼 應 否 繼 續 發 放 。 如 部 門 管 方 認 為 該 項 工

作 相 關 津 貼 仍 然 有 足 夠 的 發 放 理 據 ， 則 須 同 時 檢 討 該 津 貼 的 津 貼 額 是

否 依 然 恰 當 ， 並 就 下 次 檢 討 的 時 間 作 出 建 議 。 我 們 會 要 求 部 門 管 方 在

詳 細 檢 討 個 別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時 諮 詢 其 下 員 工 。  

2 3 .  在 暫 緩 批 核 期 間 ， 所 有 文 職 職 系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金 額 均 會 凍 結 在

目 前 水 平 。 除 非 經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特 別 批 准 ， 否 則 須 予 檢 討 的 工 作 相 關

津 貼 ， 一 律 不 能 發 放 給 新 開 設 或 目 前 並 沒 有 領 取 有 關 津 貼 的 職 位 ； 而

部 門 亦 不 得 開 設 新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。 如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某 項 津 貼 沒 有 充

分 理 據 繼 續 發 放 ， 部 門 會 即 時 停 止 發 放 該 項 津 貼 。 所 有 津 貼 最 遲 會 在

暫 緩 批 核 期 結 束 時 停 止 發 放 ， 除 非 經 檢 討 後 證 實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才 可 繼

續 發 放 。 當 局 在 批 准 某 項 津 貼 可 繼 續 發 放 時 會 設 定 期 限 ， 最 長 兩 年 。

期 限 屆 滿 後 ， 這 些 津 貼 必 須 再 經 檢 討 和 重 新 批 核 。 此 安 排 可 確 保 所 有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均 會 定 期 進 行 檢 討 。  

徵 詢 意 見  

2 4 .  請 議 員 就 本 文 件 中 當 局 的 建 議 處 理 方 案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
二 零 零 二 年 十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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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 

文 職 職 系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修 訂 規 管 原 則  

( 1 )  領 取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資 格 應 以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為 截 分 點 （ 即

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或 以 下 才 可 領 取 津 貼 ） 。 政 務 及 專 業 職 系 人

員 應 無 資 格 領 取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。  

( 2 )  除 非 管 理 層 因 應 工 作 的 需 要 和 運 作 效 率 ， 而 需 要 員 工 執 行 該 額

外 或 特 殊 職 務 ， 並 認 為 時 間 和 次 數 均 屬 恰 當 ， 否 則 不 應 發 放 工

作 相 關 津 貼 。  

( 3 )  除 非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薪 級 結 構 令 致 其 薪 級 表 未 能 反 映 全 部 固

有 職 務 ， 否 則 不 應 為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固 有 職 務 發 放 工 作 相 關

津 貼 。  

( 4 )  不 應 因 採 用 新 科 技 或 改 善 操 作 方 法 所 導 致 職 務 上 的 更 改 ， 發 放

工 作 相 關 津 貼 。  

( 5 )  僅 獲 得 或 擁 有 一 門 技 能 或 一 項 資 歷 者 ， 不 應 獲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

貼 。 如 一 位 公 務 員 受 命 使 用 額 外 技 能 或 資 歷 執 行 職 務 ， 而 此 等

情 況 又 經 常 發 生 ， 方 可 考 慮 發 放 津 貼 。  

( 6 )  倘 各 職 員 須 定 時 花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時 間 ， 執 行 獲 發 給 津 貼 的

額 外 職 務 ， 則 應 檢 討 該 有 關 職 位 ， 以 決 定 可 否 將 其 另 編 職 系 、

修 改 有 關 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 、 安 排 職 員 輪 流 處 理 這 些 職 務 、 或 繼

續 發 給 津 貼 等 ， 以 定 出 何 者 較 適 合 及 合 乎 實 際 需 要 。  

( 7 )  倘 調 整 職 員 薪 級 表 的 成 本 效 益 未 如 理 想 ， 而 將 該 等 職 位 另 編 職

系 或 安 排 職 員 輪 流 擔 任 這 些 職 務 等 辦 法 均 未 合 乎 實 際 ， 則 有 理

由 繼 續 發 放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給 有 關 職 員 。  

( 8 )  除 經 個 別 考 慮 ， 認 為 每 項 津 貼 均 符 合 領 取 有 關 津 貼 的 原 則 及 準

則 外 ， 不 可 發 給 多 項 津 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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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 律 部 隊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修 訂 規 管 原 則  

( 1 )  一 般 來 說 ， 只 有 負 責 行 動 職 務 的 人 員 才 可 享 有 津 貼 的 資 格 ， 可

獲 發 津 貼 的 最 高 職 級 限 制 應 為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7 點 或 一 般 紀

律 人 員 薪 級 表 （ 主 任 級 ） 第 31 點 （ 即 警 隊 總 督 察 或 同 等 職

級 ） 。 只 有 在 非 常 特 殊 的 情 況 下 ， 高 於 上 述 薪 點 的 人 員 才 可 獲

發 該 類 津 貼 。  

( 2 )  除 非 管 理 層 因 應 工 作 的 需 要 和 運 作 效 率 ， 而 需 要 員 工 執 行 該 額

外 或 特 殊 職 務 ， 並 認 為 時 間 和 次 數 均 屬 恰 當 ， 否 則 不 應 發 放 工

作 相 關 津 貼 。  

( 3 )  除 非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薪 級 結 構 令 致 其 薪 級 表 未 能 反 映 全 部 固

有 職 務 ， 否 則 不 應 為 有 關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固 有 職 務 發 放 工 作 相 關

津 貼 。  

( 4 )  倘 由 於 引 進 新 技 術 或 改 善 工 作 方 法 而 導 致 職 務 改 變 ， 則 不 應 因

此 而 發 放 津 貼 。  

( 5 )  倘 有 關 人 員 在 工 作 上 經 常 需 要 運 用 額 外 的 技 能 或 資 格 ， 才 可 以

獲 考 慮 發 放 津 貼 。 該 津 貼 不 應 只 因 為 某 人 員 掌 握 或 具 備 某 項 技

能 或 資 格 ， 便 予 以 發 放 。  

( 6 )  倘 某 些 人 員 須 經 常 以 超 過 一 半 的 工 作 時 間 處 理 額 外 職 務 而 獲 發

津 貼 ， 則 應 檢 討 有 關 職 位 ， 以 決 定 下 列 哪 一 種 做 法 較 為 恰 當 可

行 ： 把 有 關 職 位 改 編 ； 修 訂 這 些 職 位 的 職 責 說 明 以 便 將 額 外 職

務 包 括 在 其 經 常 職 務 內 ； 安 排 人 員 輪 流 擔 任 這 些 職 位 或 繼 續 支

付 津 貼 。  

( 7 )  倘 證 明 有 理 由 發 放 津 貼 ， 而 調 整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級 並 不 符 合 經 濟

效 益 ， 同 時 ， 改 編 有 關 職 位 或 安 排 員 工 輪 流 擔 任 該 等 職 位 又 並

非 實 際 可 行 時 ， 便 應 該 長 期 發 放 津 貼 給 該 等 人 員 。  

( 8 )  倘 發 放 多 項 津 貼 ， 則 必 須 證 明 每 項 津 貼 均 根 據 適 用 於 該 項 津 貼

的 原 則 和 準 則 而 發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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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9 )  倘 額 外 職 務 比 日 常 職 務 更 為 吃 力 或 重 要 （ 例 如 更 加 危 險 、 壓 力

更 大 或 風 險 更 大 ） ， 而 且 原 來 的 日 常 職 務 並 不 因 此 而 被 取 代 ，

則 有 關 人 員 應 獲 發 津 貼 。  

( 1 0 )  倘 發 放 津 貼 的 因 素 適 用 於 有 關 職 級 內 至 少 7 5%的 人 員 ， 則 應 調

整 該 職 級 的 薪 級 表 ， 而 非 向 個 別 人 員 發 放 津 貼 。  

 



 

附 件 B  

文 職 職 系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現 行 和 修 訂 分 類  

現 行 分 類  經 修 訂 後 的 分 類  
（ 不 設 副 類 別 ）  

( I )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：  

•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（ 第 一 級 ）  

•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（ 第 二 級 ）  

•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（ 第 二 級 ——

另 類 ）  

•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（ 責 任 ）  

( I ) 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： 作 為 執 行

員 工 的 工 作 職 務 說 明 以 外

工 作 的 補 償 。 而 在 執 行 該

等 額 外 職 責 時 ， 必 須 使 用

或 承 擔 其 他 相 同 職 系 或 職

級 的 員 工 一 般 來 說 都 無 須

使 用 的 額 外 工 作 技 巧 ， 或

承 擔 新 的 責 任 。  

( II)  辛 勞 津 貼 ：  

•  辛 勞 津 貼 （ 厭 惡 性 職 務 ）  

•  辛 勞 津 貼 （ 危 險 職 務 ）  

•  辛 勞 津 貼 （ 酌 情 發 放 ）

（ 此 副 類 別 包 括 颱 風 當 值

津 貼 和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當 值

津 貼 ）  

( II)  辛 勞 津 貼 ： 作 為 在 某 些 工

作 環 境 下 執 行 某 些 職 務 的

補 償 。 涉 及 的 工 作 環 境 必

須 是 可 能 引 致 員 工 遭 受 到

其 他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的 員

工 一 般 來 說 不 會 遭 受 到 的

身 體 損 傷 或 殘 障 。  

( III) 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 ( III) 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： 作 為 須 輪

班 工 作 的 補 償 ， 而 同 職 系

或 同 職 級 的 人 員 一 般 來 說

都 毋 須 輪 班 工 作 。  

( IV)  特 別 津 貼  ( IV) 颱 風 當 值 津 貼 和 黑 色 暴 雨

警 告 當 值 津 貼 ： 作 為 在 特

定 的 天 氣 情 況 下 （ 即 八 號

或 以 上 颱 風 信 號 ／ 黑 色 暴

雨 警 告 生 效 期 間 ） 工 作 的

補 償 。  

 


